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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議員：  
 

2017年 7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第六項口頭質詢  

 
 你在 2017年 7月 13日致函立法會主席，認為主席批准
上述口頭質詢違反了《議事規則》第 25(1)(b)及 (c)條的規定。
主席指示我代他作覆。  
 
 請你注意，《議事規則》第 25(1)(b)及 (c)條並無訂明
議員質詢的內容，不得提述傳媒報道或評論中所提及的意

見。一直以來，主席均容許議員以傳媒報道或評論的內容，

作為其質詢的背景資料。  
 
 主席認為梁美芬議員的質詢符合《議事規則》有關規

定，因此批准列於 7月 12日的立法會議程內。事實上，當你在
會議上要求梁議員澄清其質詢內容有何根據時，她已表示有

關事件備受傳媒廣泛報道，而代理主席當時亦重申該質詢符

合《議事規則》。正如你所知，主席的裁決為最終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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